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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法學實證研究方法進行撰寫，並全面性地蒐集我國自 2000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所有地方法院作成的刑事醫療糾紛判決

書，並且擷取判決書中之客觀可辨的資訊進行建檔，利用統計軟體 SPSS 17.0
版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與推論性統計，期待真實呈現地方法院刑事醫療糾紛

的訴訟現況。本研究共蒐集到 277 個刑事判決，計 380 名具醫師身分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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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發現此類訴訟有著「低定罪率」與「高自訴比率」等特徵，足供醫療

糾紛研究者加以關注。 

關鍵詞：醫療糾紛、法學實證研究、自訴、定罪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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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Medical  
Malpractice Judgments from District 

Criminal Courts in Taiwan: 2000-2010 

Pang-Yang Liu* 

Abstract 

Recently, the debate on decriminaliza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has received 
mounting attentions in both medical and law communit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try to analyz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issue for future criminal law revi-
s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mainly on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limited legal empirical studies, they are mostly limited in study scope and num-
ber of cases analyze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in study scope and size, previous find-
ings may not reflect the true pictur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suits in Taiwan over 
time. Therefore, we aimed to conduct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to analyze charac-
teristics, process, and court decision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suits in Taiwan. 

The “Law Bank” database was used to search all the district criminal court’s 
medical malpractice judgments from 21 district courts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nuary 1st, 2000 to June 30th, 2010.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applied. A total of 
277 eligible cases and 380 physician-defendants were included. Contents of each 
court judgment were analyzed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applied.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Law,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Master of Scienc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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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judgment was revealed by 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 general, medical malpractice lawsuits had a low conviction rate, the pun-
ishment tended to be trivial, and when patient hurt from medical malpractice acci-
dents, they preferred to use private prosecution procedure. 

Keywords:  Medical Malpractice, Legal Empirical Study, Private 
Prosecution, Convi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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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醫療糾紛」是近期以來少數能夠同時引起法界與醫界高度關注的議

題。「刑事責任」基於刑法的謙抑性質，是社會公理與正義的最後一道防

線。當患者受有負面醫療結果，而臨床醫師又不能妥善處理患者與家屬的責

難時，醫療糾紛的刑事責任與枷鎖很可能就會加諸在醫者的身上。我們或許

都能理解行醫的目的本為行善，但從刑法的相關規定進行分析，失敗的醫療

行為其實並無法完全脫免刑事責任，因此，常理與法律的衝突於焉產生，醫

界對於刑法規範的批評與過失醫療行為除罪化的呼籲，也如同海嘯一般席捲

了近年來大大小小的研討會與期刊篇幅。 
近期對於醫療糾紛現況進行批評與反省的論著不少，內容也或多或少的

對於現況提出了改進的建議，然而，此類論述大多是以作者個人經驗佐證，

甚或未有任何引註用以佐證其論點，於此不免令吾人感到疑惑，究竟是此類

現象果真如此氾濫，或者僅是一己之見？在沒有一個完整且全面性的研究數

據可資證明前，如果吾人僅憑個人之信仰或認識就對整體法律規範提出修改

的意見，則也未免太過直觀。 
筆者以為，討論任何類型的司法政策、法律修正，都理應對於現況有全

面性的瞭解，不僅在醫療糾紛問題上如此，在其他法律問題也理應如此。本

研究希望使用法學實證研究方法（Empirical Legal Studies）客觀地對我國地

方法院近年來所審理的刑事醫療糾紛判決進行分析，除了是針對此一最廣受

醫界批評的現況進行考察之外，更希望能夠撥開使吾人如陷五里霧中，各類

未經全面實證資料考究的「迷思」，正確的描繪出刑事醫療糾紛在我國的真

實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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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醫療糾紛為題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近期醫療糾紛議題的討論出現除罪化的呼籲

1
，醫界的研究者開始投入醫

療法律問題的研究，並且針對刑法規範醫師業務行為的規定是否妥適的問題

進行論辯，隨著法釋義學研究成果的不斷累積，近期以來也越來越多的研究

者開始轉而使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於醫療糾紛的議題進行探討與反思，其

所使用的方法大略可以區分為：使用判決書進行建檔並且分析，以及問卷調

查研究。 

2.1 判決書蒐集與分析之研究成果 

近十年內，使用判決書進行分析的研究成果當中，黃鈺媖氏
2
、鄭明輝 

氏
3
與林萍章氏

4
所著之學位論文，當可謂開我國在刑事醫療糾紛研究方面之

先河。 
黃鈺媖氏之研究針對我國婦產科醫療糾紛進行分析，發現最常以訴訟途

徑解決醫療糾紛的行為屬婦女子宮肌瘤與癌症的治療，占所有婦產科糾紛的

17.5%，其次為羊水栓塞的 12.5%、肩難產的 11.67%。該研究共蒐集了計 120
個案件，其中以民事訴訟方式進行的共有 54 件，以刑事訴訟進行的共有 66
件，民、刑事訴訟之比例相當。該研究亦同時指出「我國於婦產科醫療糾紛

時，當事人傾向先利用刑事訴訟程序，之後再進行民事訴訟程序，且偏向刑

事訴訟程序」的論點。 

                                                           
1  葛謹，「臺灣醫療糾紛應不受刑事訴訟之理由」，臺灣醫界，第 50 卷第 8 期，頁

379-383（2007）；葛謹，「醫療行為行政責任應優先於刑事責任」，臺灣醫界，第

51 卷第 4 期，頁 41-42（2008）。 
2  黃鈺媖，我國婦產科醫療糾紛裁判之實證研究⎯⎯理論與實務之檢討，國立臺灣大

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3-37（2004）。 
3  鄭明輝，台灣地區醫療糾紛刑事敗訴判決實證分析：一位臨床醫師的觀點，長庚大

學醫務管理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7-33（2004）。 
4  林萍章，論醫療過失與刑事裁判，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法律專業組碩士

論文，頁 70-7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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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輝氏之研究，則是以醫療傷害事實為主，不區分被告身分，並在

2002 年 1 月 1 日至 2004 年 4 月 30 日間，不分審級地蒐集判決書並進行分

析。本研究共蒐集了 15 個判決，研究發現此類訴訟之平均耗時為五年又二個

月，而起訴的案由大多為業務過失致死。訴訟程序多採公訴程序，占 60%，

共計 9 件；採自訴程序者占 40%，共計 6 件。全部被告共有 24 人，其中 20
人為醫師，占大多數。 

林萍章氏的研究則蒐集了自 2001 年 2 月 1 日至 2005 年 1 月 31 日間的

15 個醫師敗訴判決，發現此類案件中，醫師的執業科別以外科為最多，占全

部被告的三分之二，其次為內科，共占全部被告的五分之一，其餘則為婦產

科與小兒科。而此類獲得有罪判決的醫師，被告平均獲得的刑期為六．六個

月。被告的服務單位則以非醫學中心的中小型醫院為多，林萍章氏並依據其

研究成果主張：我國平均每三個月就有一位醫師被判刑
5
。這個研究成果，林

萍章氏亦在所發表的文獻中再三的強調此現象的嚴重程度
6
。 

較近期使用判決書進行分析的成果，則以吳俊穎氏等人所發表之研究為

代表
7
，該研究共不分審級的蒐集了 453 件刑事判決，並且將民、刑事訴訟中

的勝訴率交互比較，發現於地方法院層級，病患的勝訴率以公訴程序進行者

為最高，有 40.7%，其次則為民事訴訟的 17.7%，刑事自訴案件的勝訴率最

低，僅有 7.1%。在高等法院的審理中，病方的勝訴率依舊為刑事公訴案件較

高，為 41.1%，其次為民事訴訟的 28.8%，刑事自訴案件的病患勝訴率僅

10%。 

                                                           
5  同前註，頁 108。 
6  林萍章，「由實證研究看臺灣醫療過失刑事責任」，台灣法學雜誌，第 139 期，頁

35-37（2009）。 
7  吳俊穎、楊增暐、賴惠蓁、陳榮基，「醫療糾紛民事訴訟時代的來臨：臺灣醫療糾

紛民國 91 年至 96 年訴訟案件分析」，臺灣醫學，第 14 卷第 4 期，頁 359-36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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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問卷調查研究 

此外，近來尚有使用問卷調查研究醫療糾紛問題的成果
8
，該研究是對於

全臺灣所有執業醫師以抽樣的方式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所有的醫

療糾紛現象中，病人傷害程度為死亡之個案比率最高（39.9%），患者死亡

時，病方提起醫療糾紛訴訟的機會較高。在勝訴率方面，若患者沒有身體傷

害或者僅受輕傷時並無勝訴機會，倘若重傷或者死亡，其勝訴率分別為

11.1%與 15%。 

2.3 小結 

本文以為，較早期的實證研究大都不約而同的把焦點集中在「有罪判

決」上，因此並無法公平的呈現出所有刑事醫療糾紛判決的結果與狀況，也

無法得知在實際情況下，醫師獲得有罪判決的機率究竟為何，自更無法推論

我國的法院是否對於醫師有著不公平的對待⎯⎯無論是較容易獲得有罪判

決，或較容易獲得無罪判決。 

其次，早期的研究成果所蒐集的資料有高等法院之判決、亦有地方法院

之判決，其雖均屬於事實審之法院，但所屬審級不同，案件之審理進度與證

據調查的程度不可等而視之。我們應相同的擷取地方法院之判決或高等法院

之判決進行研究，方能呈現同一個審級內的訴訟狀況。此外，這些研究也限

制了判決書的作成時間，雖可以反映在特定時間內法院之判決情況，但卻無

法觀察長期的變化趨勢。較近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比較了醫療糾紛案件當中民

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勝訴率，但對於案件量最多的地方法院所呈現的特性，

少有著墨，也因此我們對於刑事醫療糾紛訴訟最原始的風貌，仍舊難以一窺

堂奧。 

對特定的醫療傷害結果進行實證研究，固然可以針對該類實害結果的判

決進行較小規模的研究，並且對於該特定領域的特殊情況做出回饋與建議，

                                                           
8  吳俊穎、賴惠蓁、陳榮基，「臺灣的醫療糾紛狀況」，臺灣醫學，第 13 卷第 1 期，

頁 1-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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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類研究成果的母群體數目較小，研究對象也只限定在特定科別，如

欲對於該科的狀況做出進一步的建議與改革，恐怕仍須參照我國整體醫療糾

紛訴訟的情況才能夠綜合判斷。以小規模且限定特定科別觀察得到的成果，

有時候恐怕不僅是出現在該科，而是整體的訴訟文化所導致，故此類研究方

式所能觀察到的面向也是有限。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對於刑事醫療糾紛案件進行全面性的觀察與

描述，本研究欲先建立一個完整的「刑事醫療糾紛判決」資料庫後進行分

析。此資料庫的建立將以一個統一的標準，地毯式的蒐集所有的判決結果後

再進行統計分析與計算，如此才能夠全面性的、沒有偏廢的得到一個有意義

的數據。再利用此類資訊，對於現況作進一步的描述與討論，否則若僅關注

特定類型得到的訊息，可能未必是真實且全面的現況，而基於此類訊息所做

出的建議與批評也恐怕會有失真之可能。 

3. 研究方法 
由於我國仍未建立公開並可供查詢的法學實證研究資料庫，因此本研究

直接蒐集第一手的法院判決書進行建檔，並使用國內目前可供所有研究者查

詢之判決書資料庫──「法源法律網
9
」作線上的判決書搜尋，期望能對於刑

事醫療糾紛訴訟案件有全面性的瞭解與認識。 

3.1 判決蒐集流程 

3.1.1 裁判類別的選擇 

本研究以地方法院對於醫療糾紛訴訟案件所作成的「判決」為研究對

象。至於法院所作成之「裁定」，由於因為裁判書內可供參酌的資訊太過簡

略，且法院亦未對於案件的實體爭執事項做出裁判，故不予蒐集。 

                                                           
9  裁判書查詢，法源法律網：http://fyjud.lawbank.com.tw/index4.aspx（最後點閱時間：

2010 年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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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判決時間的選擇 

由於前述判決書資料庫目前僅有自 2000 年起的地方法院判決可供查

詢，至於 2000 年之前的判決，由於並不在資料庫蒐集範圍之內，故無法查

得，因此，本研究的判決書蒐集範圍即以各判決的作成日為準，自 2000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為止，進行查詢。 

3.1.3 關鍵字的選擇 

另由於判決書資料庫並未將判決進行類別化的分類，如欲蒐集特定類型

的判決，則必須檢索特定的關鍵字，並將特定類型的判決找出。 
本研究在進行多次試驗後，發現以「醫師&業務過失」為關鍵字時，最

能符合本研究之蒐集標準，不過以前述字串進行查詢時，仍然會涵蓋許多雖

包含前述關鍵字，但卻不為醫療糾紛之判決，而這些判決多半可以立即的從

案號上予以辨認，這些案號包括了：「附民」、「交簡」、「交訴」、「交

易」、「勞安」等類，為了避免純粹以人工進行篩選恐會發生錯誤，本研究

將利用法源法律網判決書查詢系統中檢索字詞的功能，在「醫師&業務過

失」的指令後減去「附民」、「交簡」、「交訴」、「交易」、「勞安」等

字號，即成為：（醫師&業務過失）－附民－交簡－交訴－交易－勞安。如

此即可以預先以字號為辨別方式，先行刪去不是本研究所要討論的對象。其

後，再依據判決書內的內容分層進行篩選，詳如後述。 

3.1.4 初步搜尋成果與篩選標準 

在經過前述篩選後，得到的案件共有 964 件，但其中仍然會有符合搜尋

條件，但實際上並不屬於醫療糾紛案件的狀況或不為本研究所欲蒐集對象的

情況發生。針對這個初步的搜尋成果，實有必要再輔以各類不同要件，更加

精確的限縮本文所欲探討之對象。篩選條件與結果詳如下述： 
3.1.4.1 是否與醫療行為相關？ 
本研究首先將這 964 個案件分類為：「與醫療行為相關」之判決和「與

醫療行為不相關」之判決兩類。在這個篩選過程中，本研究針對該案系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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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屬性作區分，若該案系爭事實與醫療行為相關者將予以保留，反之，若

系爭事實與醫療行為並不相關，僅是因為判決書內容有符合前述搜尋條件而

被納入者，則會遭到刪除。  
最後刪除與醫療行為不相關的判決共 540 個，餘下與醫療行為相關的判

決共計 424 個。 
3.1.4.2 是否屬於醫療糾紛？ 
案件與醫療行為相關者，並非就一定等於醫療糾紛。此階段的篩選一樣

針對案件之系爭事實是否屬於醫療糾紛作審查，僅有系爭事實屬於醫療糾 

紛者才會在本階段的篩選下予以保留，若系爭事實不屬於醫療糾紛之判決 

則會刪除，例如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之人，擅自執行醫療業務
10

、甚或以詐

欺
11

、瀆職
12

等其他罪名起訴之案件均屬之。 
保留下的 424 個案件，經過第二階段篩選後，共刪除了 28 個不屬於醫

療糾紛案件的判決，其餘 396 個屬於醫療糾紛的判決予以保留。 
3.1.4.3 被告的身分是否為醫師？ 
若系爭事實屬於醫療糾紛，被告卻不具醫師身分者，也並非本研究所要

觀察的對象。依據我國醫師法第 28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

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者處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 
依據該條之規定，依據我國醫師法之規定，僅有具合法醫師資格者方能

執行醫療業務，故本研究僅在「具合法醫師資格」者，執行業務時造成的醫

療糾紛方納入討論範圍。不具合法醫師資格者，如：密醫。或者被告不為醫

                                                           
10  如：臺南地院 94 年訴字第 1243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http://jirs.judicial. 

gov.tw/FJUD/；板橋地院 91 年訴字第 1687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11  如雲林地院 89 年訴字第 163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http://jirs.judicial. 

gov.tw/FJUD/。 
12  如高雄地院 91 年自字第 238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http://jirs.judicial. 

gov.tw/F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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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是其他醫事人員時，如：護士、醫檢師等均不在本研究的討論範圍

內。 
經過此階段的篩選後，原來的 396 個判決中又再刪除了 60 個屬於醫療

糾紛、但被告並不具醫師身分的判決，其餘 336 個判決保留。 
3.1.4.4 是否為針對實體爭議所作成之判決？ 
儘管目前所保留下的案件，已經過了前述三個階段的篩選，仍有部分類

型的案件可能不屬於本研究所要討論的對象。可能出現的情況如下述： 
3.1.4.4.1 法院諭知不受理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規定：「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諭知不受理之

判決： 
一、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 
二、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行起訴者。 
三、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

逾告訴期間者。 
四、曾為不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第二百

六十條之規定再行起訴者。 
五、被告死亡或為被告之法人已不存續者。 
六、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七、依第八條之規定不得為審判者。」 
同法第 334 條規定：「不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不受理之判

決。」 

案件若有前述情況者可能獲得法院的不受理判決
13

，又此類判決中可供

吾人參考的資訊甚少，通常僅有概略之事實與訴訟經過，對於鑑定意見等較

細部之資訊則無法取得（甚至可能根本沒有進行），且此類案件由於並不符

                                                           
13  如臺北地院 90 年自字第 678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http://jirs.judicial. 

gov.tw/FJUD/；臺北地院 95 年醫易字第 1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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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訴訟要件，故法院亦並未就實際的爭議做出有罪或者無罪的判決結果，故

本研究對於此類案件將不予討論。 
3.1.4.4.2 免訴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 302 條規定：「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諭知免訴之判

決： 
一、已經判決確定者。 
二、時效已完成者。 
三、曾經大赦者。 
四、犯罪後之法律已廢止其刑罰者。」 

案件有前述情況，亦會獲得法院的免訴判決
14

，如同不受理判決一般，

免訴判決中可供參考與研究的資料亦甚少，故本研究亦不打算將此類判決列

入蒐集的對象。經過此階段的篩選後再刪除掉 58 個不屬於針對實體爭議所作

成之判決，餘下 278 個判決，予以保留為研究對象。 
3.1.4.5 被告人數過多的案件 
由於本研究將會以統計程式建檔後進行分析，惟恐特殊類型案件的資訊

可能影響整個研究群體在統計數據上的表現，最後再刪除了一個被告共有 37

名的案件
15

。一般刑事醫療糾紛案件被告人數約莫 1 至 3 人，至多亦不過 6
人左右，但該案之被告竟有 37 人之多，實與常情有很大的出入。姑且不論在

該案之中自訴人之自訴理由是否有理，但據此以觀，實可見該案特殊之所

在，為免此案之資訊可能影響整體研究對象之統計結果，故在此刪除之，最

                                                           
14  如桃園地院 95 年訴緝字第 24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http://jirs.judicial. 

gov.tw/FJUD/。 
15  該案即為金門地院 91 年自字第 5 號判決，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http://jirs.judicial. 

gov.tw/FJUD/，在本案中自訴人稱其因為下背痛及身體之不定點疼痛，在 2000 年 10
月至 2002 年 3 月間，分別至金門縣立醫院與國軍金門醫院就診，並且陸續接受管制

藥品 Demerol 之施打，直至其陸續出現流眼淚、流鼻水、打呵欠、顫抖等症狀，至

臺北榮民總醫院接受檢查後才發現其已是管制藥品 Demerol 成癮之人，故對曾為其

診治並施打前開藥物之醫師提起業務過失傷害自訴，本案後經金門地方法院判決前

開共 37 名被告均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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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所欲搜尋之地方法院名稱且為刑事庭判決

設定時間為 2000 年 1 月 1 日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 
關鍵字為：（醫師&業務過失）⎯附民⎯交簡 

⎯交訴⎯交易⎯勞安 
可以得到共計 964 個判決 

與醫療行為不相關
刪除：540 個判決

與醫療行為相關 
保留：424 個判決 

不為醫療糾紛 
刪除：28 個判決 

為醫療糾紛 
保留：396 個判決

被告具醫師身分
保留：336 個判決

屬針對實體爭議作成
之判決 

保留：278 個判決

被告不具醫師身分 
刪除：60 個判決 

非針對實體爭議作成
之判決 

刪除：58 個判決

普通被告人數之 
判決 

保留：277 個判決 

被告人數過多之
判決 

刪除：1 個判決

後餘下 277 個判決
16

。 
在經過前面共五個階段的篩選後，最後獲得的判決數量共計 277 件。最

後，本研究共蒐集到 277 件判決，計有 380 名具醫師身分之被告。 

 

 

 

 

 

 

 

 

 

 

 

 

 

 

圖一 判決書蒐集與篩選流程 

                                                           
16 參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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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析判決書內客觀可辨識的資訊 

3.2.1 變項的分類標準 

本文將欲觀察的資訊分作兩類呈現方式，並分別加以統計，以下說明分

類的標準與原因。 
此兩類資訊中，一類以「案件別」為單位，即指此類資訊以「判決」為

單位進行變動，換言之，即便該案有多名被告，此類資訊亦不會因為不同被

告而有所差異，例如：法院名稱、地理區域、是否屬於醫療專業法庭作成之

判決、案由、是否為自訴案件、是否經過專業鑑定等，因此以總判決數目為

其母群體（N=277）。 
另一類資訊則以「人別」為單位，即是於案件中，如有多名被告，這些

資訊可能會在各個被告間出現差異，故以總被告人數為其母群體，這些資訊

有：鑑定意見、執業科別、判決結果等（N=380）。 

3.2.2 變項的篩選與定義 

在確認上述案件數量後，開始逐一閱讀各判決書之內容，並且列出欲觀

察的變項，最後將各案件中符合變項定義的資訊列舉並且整理成表。下文將

詳述前列變項之定義。 
3.2.2.1 管轄法院名稱 

依司法院所公布之資料
17

，我國現有地方法院共計 21 家，分別為基隆地

方法院、宜蘭地方法院、臺北地方法院、士林地方法院、板橋地方法院、桃

園地方法院、新竹地方法院、苗栗地方法院、臺中地方法院、彰化地方法

院、南投地方法院、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地方法院、雲林地方法院、高雄地

方法院、屏東地方法院、澎湖地方法院、金門地方法院、連江地方法院、花

蓮地方法院、臺東地方法院。本研究將以判決書上之記載，作成判決之法院

為分類依據，區分刑事醫療糾紛案件之案發地點。 

                                                           
17  所屬各機關，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branches/branches02.asp（最後

點閱時間：2011 年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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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地理區域 
本研究以地方法院之所在縣市為區分標準，將全國分為四區，分別是：

北部，包括：基隆市、臺北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栗縣。中部，包

括：臺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南部，包括：嘉義縣市、臺南縣

市、高雄縣市、屏東縣。東部及離島地區，包含：宜蘭縣、花蓮縣、臺東

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等地。 
3.2.2.3 案由 
於本研究範圍內，案由可能有以下三種類型：業務過失致傷害罪（刑法

第 284 條第二項前段）、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刑法第 284 條第二項後

段）、業務過失致死罪（刑法第 276 條第二項）。故以判決書中起訴時所依

據之起訴法條，作為案由的區分標準。 
3.2.2.4 是否屬於自訴案件 
依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一項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但無

行為令或限制行為能力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理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

之。」相對於公訴制度由檢察官職司對犯罪之偵查行為與起訴，在自訴制度

中，將由犯罪的被害人或其家屬與配偶，自行對犯罪行為進行追訴。而其特

色在於，自訴一經提起即立刻進入法院之審判程序，不須如一般公訴案件，

還必須經過檢察官之偵查程序後，再依犯罪嫌疑之輕重有無，決定是否提起

公訴。 
本研究對於自訴案件的判斷方式，主要是以判決書之字號辨別，若該案

為「自」字者，便可認為屬自訴案件，而非公訴案件；另搭配判決書中基本

資料中是否有「自訴人」之欄位，綜合判斷該案是否為自訴案件。 
3.2.2.5 是否經過專業鑑定 
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第一項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

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二百零三條至

二百零六條之一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說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

人為之。」應予以注意的是，本條之用字為：「法官或檢察官『得』囑託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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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是此，法官或檢察官仍有審

酌是否要將該案之事實送交專業機關鑑定之權限。故判決中亦可能出現未有

經專業鑑定的情況。 
但總而言之，本研究對於該案是否經過專業鑑定的判斷，主要仍是依照

判決書內的敘述為準，若該案的承審法官有於判決書中記載該案曾經專業鑑

定的記錄，則本研究將之視為有經專業鑑定的案件。 
3.2.2.6 鑑定意見 
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第一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

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刑事醫療糾紛之案件若經檢察官或法官囑託專業鑑定

人（機關）為鑑定後，鑑定人（機關）將會對受囑託之鑑定事項做出報告；

本研究在進行初步的判決書閱讀之後，發現鑑定意見多針對被告的醫療行為

是否符合醫療常規，而做出有疏失或者無疏失的結論，因此本變項即是針對

鑑定機關對於被告的行為給予「有疏失」或者「無疏失」之評價的呈現。 
3.2.2.7 被告執業之科別 
本研究中，被告的身分均為執業醫師，而醫師執業之科別定義有許多分

類方式，參照各大醫學中心之網站，都有不同的分類標準與科別稱呼，為求

統一與合理，本研究在此處的分類標準，初步將以判決書所記載之內容為

準，嗣後再依據判決書內容所載，將醫師執業科別類型化，並統一歸類為下

列科別： 
3.2.2.7.1 內科 
本研究所定義的「內科」，除了判決書上原本即記載為「內科」之外，

尚包括了記載為：皮膚科
18

、神經科、精神科、復健科、心理科、毒癮戒

                                                           
18  隨著時代的演進，醫療分工也越趨精細，誠然依目前的分科趨勢已漸漸將皮膚科獨

立於各大科之外，然而，在學理上或醫學院的學術脈絡，仍將皮膚科視為大內科下

的一支，對此分類問題，作者亦曾就教於三位執業醫師的看法，多數執業醫師認為

應該將皮膚科歸類為內科系，僅一位執業醫師認為應該單獨歸類，惟經作者查證本

研究所蒐集的案件，僅有一名被告為皮膚科醫師，若將其單獨歸類，恐怕會在相關

性分析造成阻礙，故依循多數執業醫師之見解，將皮膚科納為內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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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新陳代謝科、腸胃內科、心臟血管內科、胸腔內科、腎臟內科、血液腫

瘤科。上述科別都將於本研究中被歸類為內科。 
3.2.2.7.2 外科 
被歸類為外科之判決，除了原本在判決書上就被登記為「外科」者外，

尚包括了：神經外科、泌尿科、耳鼻喉科、骨科、眼科、麻醉科、結核科、

胸腔暨重症加護科、直腸外科、心臟血管外科、胸腔外科、消化外科、小兒

外科等科。 
3.2.2.7.3 婦產科 
婦產科則以判決書上登記為準，此分類較無疑義。 
3.2.2.7.4 兒科 
兒科的認定亦以判決書上之登記為準。 
3.2.2.7.5 中醫 
中醫科的認定以判決書上的記載為準，較無疑義。 
3.2.2.7.6 牙醫 
牙醫的認定也以判決書的記載為準。 
3.2.2.7.7 急診醫學科  
以判決書上的記載為準。 
3.2.2.7.8 行政人員 
行政人員並非醫師執業科別的一類，但是在初步檢索之後發現有許多醫

療糾紛會連同該院具有行政職之醫師一起提起告訴，例如院長，而由於擔任

這些行政職務者，多同時具有醫師身分，僅並非因為執行其所屬科別的業務

而遭訴，故將其特別分類出來，以彰分別。 
3.2.2.7.9 不明 
由於本研究是以閱讀判決書中所記載的法律資訊作為研究對象，故當判

決書中所記載的事實難以辨明時，為求嚴謹，本文將不再自行揣測真實情

況，故若判決書中並未明示被告醫師之執業科別時，一律以「不明」作為其

分類。 



劉邦揚  我國地方法院刑事醫療糾紛判決的實證分析 275 
 

3.2.2.8 被告所服務醫院之層級 
由於初步統計結果發現，本研究所蒐集的案件當中，其案發年度均在

2008 年（含當年度）之前，因此本研究參照財團法人醫療評鑑暨醫療品質策

進會於 2008 年以前所實行之舊制醫院評鑑分類標準，將有參與評鑑之醫院區

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等三類，又本研究之分類另新增診所

一類。 
前述分類之標準是以案件發生年份（患者受到傷害的時間）為標準，查

詢該年度該醫療院所參與評鑑之結果後，再加以定義。 
3.2.2.9 判決結果 
法官將對檢察官（或自訴人）所起訴之事項作成判決，判斷被告的行為

是否該當起訴法條所指涉之構成要件，若該當起訴法條之構成要件不具其他

阻卻違法事由且應負罪責時，則為有罪判決；反之則為無罪判決。 
3.2.2.10 有罪被告所受刑罰之名稱 
本研究所討論的犯罪類型包括了業務過失致傷害罪、業務過失致重傷害

罪、業務過失致死罪等三種犯罪類型，此三類犯罪類型的規定如下： 
刑法第 276 條第二項：「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

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金。」刑法第 284 條

第二項前段規定：「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一年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金……。」刑法第 284 條第二項後段：

「……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金。」 
故本研究會出現的刑罰種類為：有期徒刑、拘役或僅處以罰金。 
3.2.2.11 有罪被告之刑期長度 
承前述，依刑法第 276 條第二項、第 284 條第二項前段、後段之規定，

犯業務過失殺人罪者，可能受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犯業務過失致傷害

罪者，可能受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犯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者，可能受

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本變項的目的，主要是在觀察每位遭判決有罪的醫師所受自由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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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短，計算的方式是以每位有罪被告的刑期加總計算平均數。 
3.2.2.12 有罪被告是否受緩刑之宣告 
依刑法第 74 條第一項規定：「受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金之宣

告，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認以暫不執行為適當者，得宣告二年以上五年以下

之緩刑。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行完畢或赦免

後，五年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故承前述，有

罪判決之被告，依前述法條可能受到緩刑之宣告，而於受緩刑宣告者，自無

立即入監服刑之風險存在，然而，法官於判決中，亦有可能不作緩刑宣告，

是此，故列此變項判斷法官於個案中是否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之決定。此變項

在編碼上，有受緩刑宣告者設為 1，未受緩刑宣告者則設為 0。 
3.2.2.13 有罪被告可否易科罰金 
刑法第 41 條第一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

之罪，而受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

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易科罰金。但易科罰金，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

秩序者，不在此限。」 
惟應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被告都可以獲得易科罰金。法官可能令有罪

被告得以易科罰金的方式替代入獄執行，亦有不予易科罰金之可能。 
3.2.2.14 有罪被告有無立即入監服刑之風險 

本變項主要是參酌前述二變項的結果⎯⎯亦即：是否受緩刑宣告、是否

可易科罰金綜合作成，換言之，被告雖遭判有罪，但只要在判決主文中獲得

前述其一的宣告，同時即免除了立即入監服刑的風險。故在變項的定義上，

只要有罪被告有獲得緩刑宣告或易科罰金其中之一者，即會被本研究歸類為

「無立即入監服刑之風險」，反之，如果有罪被告未獲得緩刑宣告，亦不可

易科罰金時，在不考量上訴審的情況底下，被告則有入監服刑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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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計方法 
4.1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依前述步驟蒐集資料完畢後，將利用 SPSS 17.0 版統計軟體，依

前段所列之變項與分類標準建檔，再進行資料分析，主要呈現描述性統計之

結果。內容包括：百分比（percentage）與平均值（mean）。 

4.2 推論性統計 

本研究推論性統計之部分主要是以判決結果為依變項（dependent vari-
able），地理區域、案由、是否為自訴案件、鑑定意見、科別、醫院層級等

六個變項為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希望能夠觀察判決結果與前述六

個變項間的相關性，並且設立統計顯著水準為 p-value < 0.05。本研究初步將

判決結果與前述六個變項分別進行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其後再設計

干擾因子模型，進行羅吉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5. 我國地方法院刑事醫療糾紛訴訟的判決現況 
本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地方法院所審理的刑事醫療糾紛訴訟有著下列的

特色：首先，在案件的基礎資訊上（N=277），這些判決大多集中在各大都

會 區 的 法 院 ， 並 以 我 國 北 中 南 三 大 都 會 區 最 為 明 顯 ， 例 如 臺 北 地 院

（20.2%）、臺中地院（16.6%）、高雄地院（15.2%）。但以地理位置作區

別時，則可發現北部地區的案件仍占多數（45.8%）。起訴的案由則以業務

過失致死占多數（68.2%）。另案件大多曾經過專業鑑定（95.7%）。訴訟採

公訴程序進行的比例（62.8%）多過於採自訴程序的比例（37.2%）。 
在被告的特徵上則可發現（N=380）：被告執業的科別以外科為最多

（32.4%），其後依序為內科（19.7%）、婦產科（16.1%）與急診醫學科

（13.9%）。被告服務的醫院層級則是以醫學中心為大宗（35%）。在鑑定意

見方面，多數的鑑定意見認為被告的行為並無疏失（59.5%）。判決結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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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多數的被告均獲得無罪判決（75.5%）。 
另外，本研究亦針對有罪被告所受刑罰之資訊進行分析（N=93），發現

多數有罪被告都受判處有期徒刑（88.2%），僅有少數有罪被告遭判拘役

（11.8%）。平均而言，每位有罪被告的刑期約為六．二四個月。有四成左

右的被告可獲得緩刑宣告（41.9%）或者是得以易科罰金（71.0%），整體而

言，因為獲得緩刑宣告或者得以易科罰金的有罪被告為多數（83.9%），故

在不考量上訴審判決的前提之下，大部分的有罪被告並無立即入監服刑之風

險。 

表一 案件資訊 

 
 
 
 
 
 
 
 
 
 
 
 
 
 
 
 
 
 

  
 

案件數量總計

N=277  
案件數量總計 

N=277 
 N（%）  N（%） 

法院名稱  地理區域  
臺北地院 56（20.2）  北部 127（45.8） 
士林地院 12 （4.3）  中部 71（25.6） 
板橋地院 17 （6.1）  南部 67（24.2） 
基隆地院 9 （3.2）  東部及離島 12 （4.3） 
宜蘭地院 3 （1.1） 案由  
桃園地院 22 （7.9）  業務過失致死 189（68.2） 
新竹地院 9 （3.2）  業務過失致重傷害 30（10.8） 
苗栗地院 2 （0.7）  業務過失致傷害 58（20.9） 
臺中地院 46（16.6） 自訴案件  
彰化地院 19 （6.9）  是 103（37.2） 
南投地院 2 （0.7）  否 174（62.8） 
雲林地院 4 （1.4） 專業鑑定  
嘉義地院 9 （3.2） 是 265（95.7） 
臺南地院 10 （3.6） 否 12 （4.3） 
高雄地院 42（15.2）   
屏東地院 6 （2.2）   
臺東地院 4 （1.4）   
花蓮地院 4 （1.4）   
金門地院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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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全體被告資訊 

 
 
 
 
 
 
 
 
 
 
 
 
 
 
 
 
 
 
 
 
 
 
 
 

 

 被告人數總計 
N=380 

 N（%） 
執業科別  
 內科 75（19.7） 
 外科 123（32.4） 
 婦產科 61（16.1） 
 兒科 10 （2.6） 
 中醫 5 （1.3） 
 牙醫 11 （2.3） 
 急診醫學科 53（13.9） 
 行政人員 6 （1.6） 
 無法判讀 36 （9.5） 
醫院層級  
 醫學中心 133（35.0） 
 區域醫院 82（21.6） 
 地區醫院 71（18.7） 
 診所 72（18.9） 
 無法判讀 22 （5.8） 
鑑定意見  
 有疏失 110（28.9） 
 無疏失 226（59.5） 
 無法判讀 20 （5.3） 
 未鑑定 24 （6.3） 
判決結果  
 有罪判決 93（24.5） 
 無罪判決 28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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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有罪被告資訊 

 
 
 
 
 
 
 
 
 
 
 
 

6. 影響刑事醫療糾紛判決結果的相關因素分析 
訴訟案件的判決結果通常是吾人關注的焦點，在刑事醫療糾紛中亦復如

此。本研究另嘗試以判決結果作為相關性分析的依變項，並且同時以地理區

域、案由、是否為自訴案件、鑑定意見、被告執業科別、醫院層級等六個變

項為自變項進行分析，觀察哪些變項會與判決結果間存在統計上的顯著相關

性。本研究首先將使用卡方檢定，對於前述共六種組合進行初步分析，其後

再使用羅吉斯迴歸分析，控制可能的干擾因子後，檢視依變項與自變項之間

的關連性。 

6.1 使用卡方檢定的統計成果 

研究結果發現，若單純以卡方檢定進行檢定時，當自變項為：是否為地

理區域、自訴案件、鑑定意見、醫院層級等四個變項時，其與判決結果間達

到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p-value < 0.05）。檢定成果可參表四。 

 有罪被告 
N=93 

 N（%） 
刑罰名稱  
 有期徒刑 82（88.2） 
 拘役 11（11.8） 
緩刑宣告  
 是 39（41.9） 
 否 54（58.1） 
易科罰金  
 是 66（71.0） 
 否 27（29.0） 
立即入監服刑風險  
 有 15（16.1） 
 無 7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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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羅吉斯迴歸分析成果 

在完成卡方檢定後我們可以發現，如果以判決結果為依變項、自變項

為：地理區域、是否為自訴案件、鑑定意見、醫院層級等四個變項時，前述

四種組合均具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p-value < 0.05）。但這樣的檢定結果

似乎仍有討論的空間，因為我們並不能夠忽略了干擾因子（confounding fac-
tors）存在的可能性，所以為了更進一步確認前述四種組合的相關程度，本文

將在此處進行多變項分析，使用羅吉斯迴歸分析，並嘗試控制可能的干擾因

子之後，再檢視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6.2.1 干擾因子的選擇 

由於目前國內尚無其他研究使用此種方式進行相關性分析，因此並沒有

研究成果可供吾人參考，在干擾因子的選擇上也就更難確定。因此本研究假

定在卡方檢定時曾經使用的自變項均為可能的干擾因子，變項名稱有：地理

區域、案由、是否為自訴案件、鑑定意見、被告執業科別、醫院層級等計六

個變項。本研究將使用羅吉斯迴歸分析將前述六個變項均當作可能的干擾因

子進行迴歸分析。 

6.2.2 分析成果 

依據此模型的分析結果，在控制了可能的干擾因子之後，依變項為判決

結果而自變項為：是否屬於自訴案件、鑑定意見時，其間仍然會存在統計上

顯著的相關性。各類組合的分析結果如下： 
當我們以不屬於自訴案件（亦即公訴案件）當作參考組別（reference 

group）時，自訴案件的被告獲得有罪判決的機率明顯較低（OR=0.165，

95%CI：0.066-0.414）。而以鑑定意見認為無疏失當作參考組別時可發現，

鑑定意見認為有疏失的被告較容易獲得有罪判決（OR=35.727，95%CI：

14.892-85.708）。以上兩組迴歸分析成果，均達統計上顯著相關之程度。 
至於 在 地 理區 域 一 類， 雖 然 迴歸 分 析 的成 果 顯 示東 部 與 離島 地區

（ OR=3.167 ， 95%CI ： 0.649-15.451 ） 、 南 部 地 區 （ OR=2.437 ， 95%CI ：



282 科技法學評論 8 卷 2 期 
 

1.007-5.901）、中部地區（OR=1.002，95%CI：0.440-2.281）等三個區域獲

得有罪判決的機率都比北部地區高，但未達統計上顯著相關之程度。 
在案由部分，我們也可以發現，當使用業務過失致死一類作為參考組別

時 ， 業 務 過 失 致 重 傷 害 的 案 件 與 之 相 比 ， 獲 得 有 罪 判 決 的 機 率 較 高

（OR=2.656，95%CI：0.922-7.648），而業務過失致傷害的案件與之相比，

獲得有罪判決的機率相對較小（OR=0.849，95%CI：0.296-2.431），但判決

結果與案由之間，並不存在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 
在醫師科別的部分可發現，中醫科醫師（OR=2.234，95%CI：0.183-

27.318）與具有行政人員身分的醫師（OR=3.459，95%CI：0.232-51.491），

其獲得有罪判決的機率較內科醫師為高。獲得有罪判決機率與內科醫師接近

相當程度的則有外科醫師（OR=0.977，95%CI：0.395-2.416）與急診醫學科

醫師（OR=0.804，95%CI=0.232-2.787），但整體而言，醫師的科別與判決結

果之間，不具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 
醫院層級一類，服務於診所的被告獲得有罪判決的機率雖較服務於醫學

中心的被 告要高（ OR=1.838 ，95%CI：0.667-5.069 ），服務於區 域醫院

（OR=0.414，95%CI：0.149-1.153）與地區醫院（OR=0.919，95%CI：0.338-
2.501）的被告獲得有罪判決的機率小於服務於醫學中心的被告，但此類變項

與判決結果之間亦未達到統計上顯著相關的程度。 

7. 刑事醫療糾紛判決的特色與討論 
參酌前段描述性統計與推論性統計分析的成果，本文發現地方法院所作

成的刑事醫療糾紛判決有著以下特色，值得吾人法學研究者加以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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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卡方檢定與迴歸分析結果
19 

                                                           
19  本表 chi-square p-value 主要呈現初步卡方檢定的結果，而 OR 值與 95%CI 則是經過

迴歸分析後所得之成果。 

 總計 
N=380 

無罪判決

N=287 
有罪判決

N=93 
 N（%） 

chi-square
p-value

OR 95%CI 

地理區域    0.046*   
 北部 168 130（77.4） 38（22.6） 1.002  
 中部 102 79（77.5） 23（22.5） 1.002 0.440-2.281 
 南部 98 73（74.5） 25（25.5） 2.437 1.007-5.901 
 東部與離島 12 5（41.7） 7（58.3） 3.167 0.649-15.451 
案由  0.922   
 業務過失致死 275 208（75.6） 67（24.4） 1.002  
 業務過失致重傷害 41 30（73.2） 11（26.8） 2.656 0.922-7.648 
 業務過失致傷害 64 49（76.6） 15（23.4） 0.849 0.296-2.431 
自訴案件  <0.001***   
 否 210 129（61.4） 81（38.6） 1.002  
 是 170 158（92.9） 12 （7.1） 0.165 0.066-0.414 
鑑定意見  <0.001***   
 無疏失 226 216（95.6） 10 （4.4） 1.002  
 有疏失 

110 
42（38.2） 68（61.8） 35.727 14.892-

85.708 
 無法判讀 20 16（80.0） 4（20.0） 3.787 0.908-15.798 
 未鑑定 

24 
13（54.2） 11（45.8） 35.532 8.813-

143.261 
科別  0.304   
 內科 75 57（76.0） 18（24.0） 1.002  
 外科 123 86（69.9） 37（30.1） 0.977 0.395-2.416 
 婦產科 61 47（77.0） 14（23.0） 0.554 0.180-1.701 
 兒科 10 8（80.0） 2（20.0） 0.393 0.042-3.651 
 中醫 5 3（60.0） 2（40.0） 2.234 0.183-27.318 
 牙醫 11 8（72.7） 3（27.3） 0.298 0.034-2.604 
 急診醫學科 53 43（81.1） 10（18.9） 0.804 0.232-2.787 
 行政人員 6 3（50.0） 3（50.0） 3.459 0.232-5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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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定罪率低且有罪被告多可緩刑或易科罰金 

依據司法統計年報在近八年內的統計資訊
20

，在被告為交通業務從事者

時，以業務過失犯罪起訴後的定罪率為 67.8%（10428/15372）；當被告為其

他業務從事者時，定罪率則為 68.9%（2345/3402）。相較於本研究發現的成

果：當被告為醫師時，被起訴業務過失犯罪的定罪率僅有 24.5%；此與前述

統計數據相較，當醫師被以業務過失犯罪起訴時，相較於其他行業，其受到

有罪判決的機率較低。 

另外在本研究範圍中，所有的被告共有 380 名，其中有 93 名被告獲得

有罪判決。93 名被告中僅有 15 人未獲得緩刑宣告或者易科罰金，換言之，

以地方法院之判決結果進行觀察，全部的被告計 380 名當中，僅 15 名被告會

在經過法官的審酌後，被認為有必要入監服刑。誠然，受到刑事訴訟糾纏的

醫師確實可能在精神上與時間上受到極大干擾，甚至進而影響其執業時的醫

療品質，但不可否認的是，參照本實證研究之成果，以第一審級的地方法院

判決來觀察，在不考量上訴審的前提下，有可能受到刑罰風險的醫師僅占全

                                                           
20  司法統計年報，司法院司法統計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點

選「公務統計」，再點選「年報」，再點選「年份」，再點選「中文」，再點選

「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案件裁判結果⎯⎯按罪名別分」］（最後點閱時間：2010 年

10 月 29 日）。  

總計 
N=380 

無罪判決 
N=287 

有罪判決
N=93 

 

N（%） 

Chi-square
p-value OR 95% C.I 

 不明 36 32（88.9） 4（11.1） 0.167 0.029-0.947 
醫院層級  0.012**  
 醫學中心 133 109（82.0） 24（18.0） 1.002  
 區域醫院 82 68（82.9） 14（17.1） 0.414 0.149-1.153 
 地區醫院 71 47（66.2） 24（33.8） 0.919 0.338-2.501 
 診所 72 47（65.3） 25（34.7） 1.838 0.667-5.069 
 無法判讀 22 16（72.7） 6（27.3） 3.230 0.752-1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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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被告的 3.9%（15/380）。 

7.2 自訴盛行且恐有淪為濫訴之虞 

在本研究所蒐集的 277 個判決當中，共有 103 件以自訴程序進行，占全

部案件的 37.2%。若同步參酌司法院統計年報對 1993 年至 2009 年間，每年

新收案件中公、自訴案件的比例，便可以發現刑事醫療糾紛案件的自訴比例

要高出全國整體案件許多。依司法統計年報之數據
21

，這十七年間，全國自

訴案件最多占總案件數量為 6.3%（1995 年），而本研究對象中有 37.2%是自

訴案件。本研究另發現自訴案件的定罪率並不甚理想，在本研究中，自訴案

件所起訴的被告共有 170 名，其中僅 12 名被告遭判有罪，其餘 158 名被告均

獲判無罪，定罪率為 7.1%22
。此外，本研究進行相關性分析的成果也發現，

無論是初步檢定時所使用的卡方分析成果，或許是羅吉斯迴歸分析，當自變

項為判決結果，依變項為是否屬於自訴案件時，兩者間都會具有統計上顯著

的相關性，且可以發現自訴案件獲得無罪判決的機率較高（OR= 0.165，

95%CI：0.066-0.414）。 

以 2003 年刑事訴訟法修法作為切割時點觀察，依據司法統計年報的結

果，在修法之前
23

，自訴案件的比率約在 3.1% 至 6.3% 之間擺盪；而相對

的，本研究所蒐集的醫療糾紛案件，如以案發時間當作參考依據，在修法前

的醫療糾紛的自訴案件占全部案件比例為 43.1%，要比全國所有案件的比例

高出 10 倍以上。 

在 2003 年修法之後，全國整體的自訴案件比例便急速下降，2004 年已

                                                           
21  參表五。司法統計年報，司法院司法統計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 

htm［點選「公務統計」，再點選「年報」，再點選「年份」，再點選「中文」，再

點選「地方法院刑事案件收結件數⎯⎯按年別分」］（最後點閱時間：2010 年 10 月

29 日）。 
22  參表四。 
23  雖然刑事訴訟法是在 2003 年間完成修法，但其時已近該年年尾，故本研究仍將 2003

年之數據當作未修法前，而自 2004 年起之案件則視作修法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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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降至 1.2%，2005 年以後更是降至 1% 不到。在刑事醫療糾紛訴訟中，也出

現了相應的情況，因為刑事訴訟法的修正，自訴案件比率也隨之下降
24

，占

全部刑事醫療糾紛的 17.6%25
。但儘管如此，與全體案件相較，刑事醫療糾

紛案件自訴的比率仍較全部案件高出許多，甚至不比修法前要低上太多。 

綜上所述，刑事訴訟法的修正的確可以對自訴案件的數量有遏止的功

效，但是此類司法政策的改變並沒有使得刑事醫療糾紛案件自訴現象較一般

案件氾濫的現象有所改變。換言之，在修法之後，刑事醫療糾紛的自訴案件

儘管有下降，但是若擺在同一個基準點⎯⎯也就是「修法後」這個狀況上進

行觀察時，刑事醫療糾紛自訴比率較高的情況仍未獲得改善。 

2003 年刑事訴訟法的修法目的提及，將自訴案件規定為必須強制律師代

理，是期待藉此提升自訴案件的訴訟品質，並提高自訴人的勝訴率，但在本

研究對象中，修法後發生的 12 個案件（不含 2003 年當年度）共 22 名被告，

仍然一致性的獲得無罪判決，其比例達 100%。換言之，自訴改採強制律師

代理制度的司法政策，似乎並未使得刑事醫療糾紛自訴案件的有罪判決率提

高，修法後的實際情況反映的是，此類案件被告獲得無罪判決的比率仍舊偏

高。因此，修法理由中曾經提及的「保障被害人權益」、「避免自訴人敗

訴」的期待
26

，在醫療糾紛訴訟的類型中看來並未達成，因為修法改採強制

律師代理制度後，在地方法院提起自訴的醫療糾紛訴訟，並沒有任何一位被

告獲得有罪判決。姑且不論吾人對個別案件進行觀察後所形成的心證，但至

少就該案中承審法官的見解，上述案件所爭執的醫師業務過失問題都是獲得

無罪判決，這個結果也與刑事訴訟法修法的期待間存有落差。 

 

                                                           
24  參表六。 
25  參表七。 
26  刑事訴訟法修正沿革，立法院法律系統網站：http://lis.ly.gov.tw/lgcgi/lglaw?@68: 

1804289383:f:NO%3DE04552*%20OR%20NO%3DB04552$$11$$$PD%2BNO（最後

點閱時間：2011 年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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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司法統計年報 1993 年至 2009 年間新收案件公自訴之比例 

 總案件數量 公訴案件 自訴案件 更審案件 
年度 N=2,431,843 N=2,350,941 N=76,373 N=4,529 

   N（%） 
1993 136,085 129,031（94.8） 6,835（5.0） 219（0.1） 
1994 127,746 119,940（93.9） 7,604（6.0） 202（0.1） 
1995 123,367 115,269（93.4） 7,853（6.3） 245（0.2） 
1996 135,558 127,647（94.2） 7,685（5.6） 226（0.2） 
1997 140,454 133,212（94.8） 6,969（5.0） 273（0.2） 
1998 113,453 106,618（94.0） 6,559（5.8） 276（0.2） 
1999 114,928 108,082（94.0） 6,524（5.7） 322（0.3） 
2000 131,906 125,544（95.1） 5,937（4.5） 425（0.3） 
2001 136,003 130,641（96.0） 5,227（3.8） 315（0.2） 
2002 137,014 131,348（95.8） 5,380（3.9） 286（0.2） 
2003 127,580 123,252（96.6） 3,956（3.1） 372（0.3） 
2004 125,744 123,955（98.6） 1,540（1.2） 249（0.2） 
2005 137,676 136,351（99.0） 1,125（0.8） 200（0.1） 
2006 161,891 160,616（99.2） 979（0.6） 296（0.2） 
2007 189,056 187,943（99.4） 822（0.4） 291（0.2） 
2008 203,641 202,724（99.5） 754（0.4） 163（0.1） 
2009 189,741 188,948（99.6） 624（0.3） 169（0.1） 

 



288 科技法學評論 8 卷 2 期 
 

表六 本研究對象中各案發年度公自訴案件比例 

案件總數
N=277 

公訴案件
N=174 

自訴案件
N=103 案發年份 

N（%） 
 1993 1 1 （100） 0   （0）

 1994 1 1 （100） 0   （0）

 1995 1 1 （100） 0   （0）

 1996 8 6（75.0） 2（25.0）

 1997 15 6（40.0） 9（20.0）

 1998 38 20（52.6） 18（47.4）

 1999 30 13（43.3） 17（56.7）

 2000 31 22（71.0） 9（29.0）

 2001 34 17（50.0） 17（50.0）

 2002 30 20（66.7） 10（33.3）

 2003 15 9（60.0） 6（40.0）

 2004 26 21（80.8） 5（19.2）

 2005 21 17（81.0） 4（19.0）

 2006 15 14（93.3） 1（ 6.7）

 2007 2 2（50.0） 2（50.0）

 2008 2 2 （100） 0   （0）

 不明 5 2（40.0） 3（60.0）

表七 2003 年修法前後自訴案件比例之對照表 

 案件數量總計
N=277 

公訴案件 
N=174 

自訴案件
N=103 

修法前 204 116（56.9） 88（43.1） 
修法後 68  56（82.4） 12（17.6） 

案發時間不明 5 2（40.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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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鑑定意見與判決結果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本研究進一步的將鑑定意見與判決結果進行交叉分析，發現在鑑定機關

認為被告的行為存有「疏失」的情況下，有 61.8% 的被告同時也會被法院評

價他們的行為具有「過失」，另外，在鑑定機關認為被告的行為「無疏失」

的情況下，有 95.6% 的被告會被法院評價他們的行為「無過失」，且獲得無

罪判決
27

。而經過相關性分析之後也發現，以判決結果為自變項，並以鑑定

意見為依變項進行卡方檢定與羅吉斯迴歸分析，都顯示前述兩變項間具有統

計上顯著的相關性，且可以發現鑑定意見認為有疏失的被告，其獲得有罪判

決的機率較高（OR=35.727，95%CI：14.892-85.708）。 

「疏失」與「過失」兩個名詞乍看之下或許差異不大，但在法律的定義

上卻大不相同。「疏失」為鑑定意見的結論，鑑定意見判別醫師的行為是否

存有疏失乃是依據「醫療常規」進行判斷。換言之，醫師的行為是否具有疏

失，乃是依據醫療常規進行判斷之後所得到的結論，醫師的行為如果遭鑑定

意見認為具有「疏失」，充其量也僅能認為是其行為違背了醫療常規。 

「過失」則是法律上的概念，乃指當事人具有注意義務且有預見可能

性，對於實害結果應注意、能注意、而不注意。當事人在該當過失犯罪的構

成要件且無阻卻違法與阻卻罪責之事由時，必須負擔刑法上的過失犯罪責

任。質言之，有無「過失」是依據法律判斷後所得到的結果，被告的行為如

果被法院評價為有「過失」，是代表了被告的行為已經違反了法律規範。 

綜上所述，吾人應該可以分辨「過失」與「疏失」是不同層次的兩個概

念，兩者之間，理應不該畫上等號。然而，參照本研究對於地方法院所作成

的判決內容，卻可以發現我國目前在實務上，法院對於被告「過失」責任的

認定與鑑定意見中「疏失」的有無，具有高度的一致性，這不免令人懷疑法

院是否混用了「疏失」與「過失」的概念，從而方才出現前述鑑定意見與判

                                                           
27  參表四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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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結果具有高度一致性的結果，近來有學者對於此種現象提出質疑
28

，亦有

學者認為我國的醫療糾紛案件過度的依賴鑑定結論，使得鑑定結論大幅度的

削弱，甚至排斥了其他證據的證明作用，使得醫療糾紛案件出現幾乎完全以

鑑定結論為判決的唯一證據的現象
29

。前述統計數據是否映證了學者的憂心

與疑慮，頗值吾人關注。 

8. 結語 
本文發現我國地方法院對於刑事醫療糾紛所作成的判決具有：「低定罪

率」與「高自訴比率」的現象。在判決結果方面，在不考量上訴審的前提底

下，有罪判決被告其實大多可以同時獲得緩刑或得以易科罰金代替自由刑。

換言之，執業醫師受到訟累，甚至有必要入監服刑者，其實不在多數。另外

本研究發現，鑑定意見對於醫師之醫療行為是否符合「醫療常規」而判斷之

有無疏失之結果，與法院審理醫師是否可能犯「業務過失之罪」的結果有著

高度的一致性，儘管我們可以理解：「判斷過失之有無」與「是否違反醫療

常規」是兩種不同的審查標準，但實證研究的成果不免令我們懷疑司法實務

上是否已經混用了「疏失」與「過失」兩者的概念。 而自訴案件的盛行，也

是另一個值得我們加以關切的問題，即使在 2003 年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二

項修改為自訴應委任律師代理之後，醫療糾紛中的自訴案件的定罪率並沒有

因此而有顯著的上升，反而在修法之後的自訴案件，被告仍全面的獲判無

罪，我們甚至可以推論，自訴強制律師代理的修法，並沒有使得醫療糾紛類

型案件的定罪率提高，反而是與修法目的背道而馳的更為下降。 

                                                           
28  鄭逸哲、劉威佐，「有『疏失』，未必有『過失』；有『過失』，未必犯『過失之

罪』──評析基隆地方法院 93 年度醫訴字第 1 號、臺灣高等法院 94 年度醫上訴字

第 2 號及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3428 號刑事判決」，法令月刊，第 61 卷第 3
期，頁 47-59（2010）。 

29  張麗卿，「醫療糾紛鑑定與對質詰問權」，東吳法律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頁 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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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研究主要是對於地方法院所作成的刑事醫療糾紛判決進行

客觀的實證考察，在不具備任何預設立場的前提之下，筆者期待這個成果可

以提供所有關心前項議題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一個參考的依據，本文所蒐集

的實證數據，理應能夠客觀呈現目前刑事醫療糾紛訴訟案件的審理狀況與審

理結果。筆者衷心期盼這個客觀的研究成果，能替醫療糾紛議題的研究提供

些許微薄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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